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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62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渤海国际申请破产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渤海汽车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渤海国际和BTAH�拟申请破产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渤海国际和BTAH� 拟申请破产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7）、《渤海汽车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随后，渤海国际向德国当地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于2025年7月14日收到了哈勒（萨勒）地

方法院的裁定书，根据《德国破产法》的规定，哈勒（萨勒）地方法院裁定对渤海国际财产实行临时管

理，并指定了临时破产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渤海国际申请破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一、进展情况

根据《德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和程序，近日，德国哈勒（萨勒）地方法院发布了关于渤海国际的

破产程序正式启动并指定破产管理人的公告及裁定书，根据前述公告及裁定书，债权人需在德国时间

2025�年11月17日之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 截至本公告日，渤海国际破产程序正在按照《德

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中。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渤海国际破产事项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

展，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矿能源 编号：临

2025-060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并购

Highfield Resources

Limited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原交易安排概述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公司” ）于2024年9月23日与Highfield� Resources�

Limited （一家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股份代码：HFR，“高地资源” ） 签署了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实施协议》）及“Equity� Subscription� Agreement”（《股份

认购协议》）。 兖矿能源将通过资产注入和现金认购方式获得高地资源新增发股份（“本次交易” ）。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24年9月23日的关于并购Highfield� Resources� Limited的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交易终止情况

近日，因《实施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未能在最后截止日当日或之前全部满足

或被豁免，兖矿能源向高地资源发出了终止《实施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的书面通知。 书面通知发

出后，《实施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立即终止。

终止《实施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系公司审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符合《实施协议》和《股份

认购协议》的约定，不会影响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也不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下一步，兖矿能源将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按照市场化原则推动加拿大钾矿开发项目后续工

作，相关进展请关注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

2025-40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25年8月销售情况

2025年8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7.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9%，环比7月减少47%；合同销售金额

9.9亿元，同比减少57%，环比7月减少41%。

2025年1-8月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81.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6%；合同销售金额121.7亿元，

同比减少15%。

二、2025年8月新增土地情况

2025年8月，公司无新增土地情况。

三、旅游综合业务情况

公司持续推动节庆活动与游乐场景创新，积极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 暑期旅游旺

季期间，连锁欢乐谷以音乐和游乐为主题的“夏浪狂欢节” ，提供丰富的夏日娱乐体验，推出系列特色

商品及限定周边，以极致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旗下商场通过举办非遗夜市、萌宠市集、运动健身节等

多元活动，打造兼具社交性与娱乐性的夏日消费新场景。

2025年8月，公司旗下文旅企业合计接待游客946万人次，同比下降6%。 全国多地的高温、台风暴

雨天气影响游客出游。

2025年1-8月，公司旗下文旅企业合计接待游客5505万人次，与上年同期持平。

注：由于市场及公司情况的变化，公司月度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与定期报告披露的信息可能存

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76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备案

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接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8日向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 ）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

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发行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

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备案申请材料，并于近日获中国证监会接收。

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

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或备案，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

2025-032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安路4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443,9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3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济亮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066,588 99.6127 323,400 0.3318 54,000 0.0555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213,027 98.7367 1,173,061 1.2038 57,900 0.059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527,

061

80.1833 323,400 16.9811 54,000 2.83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表决情况。

2、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余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琼、陈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

2025-033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

的《公司章程》，公司增设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一致决议选举华鑫奇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华鑫

奇先生简历附后。

华鑫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华鑫奇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华鑫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4月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硕士学历。 2017年1

月至2022年5月任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总经理。 2022年6月加入本公司，现

任公司法务总监。

证券代码：

603160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63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9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变更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22511848568号

《登记通知书》，相关核准变更（备案）事项如下：

章程备案：

变更前投资人（包括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日期、投资人名称等）：

非限售流通股：出资额45826.5780（万元）

变更后投资人（包括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日期、投资人名称等）：

非限售流通股：出资额46207.9234（万元）

变更前注册资本（万元）：45826.5780�币种：人民币

变更后注册资本（万元）：46207.9234�币种：人民币

变更前成员：张帆(董事长),朱星火(董事),林孟学(董事),郭峰伟(董事),王建新(董事),郭磊明(董事),

郑正奇(董事)，冯敬平(监事会主席),陈尚平(监事),潘尚锋(监事)

变更后成员：张帆(董事长),朱星火(董事),林孟学(董事),郭峰伟(董事),冯敬平(董事),王建新(董事),

郭磊明(董事),郑正奇(董事)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腾飞工业大厦B座13层

法定代表人：张帆

注册资本：人民币46207.9234万元

成立日期：2002-05-31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电子产品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转让自行开发的技

术成果；电子产品、集成电路模块、电子设备、机器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

管理商品，涉及配套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自有物业租赁（深

圳市软件产业基地4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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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至0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398@hla.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修订版），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09:00-10: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周立宸先生，董事、财务总监秦敏杰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汤勇先生，

独立董事金剑先生将参加此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23日 （星期二）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至09月22日（星期一）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398@hla.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0-86121071

邮箱：600398@hl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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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国际” ）是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医药” ）控股股东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实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增持本公司100,000股H股，本次增持后，上实国际持有

公司300,538,000股H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04%。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公司控股股东上实集团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由其全资子公司上实国

际，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H股股份，增持股份总量5,500万股至

7,400万股,不超过公司有投票权股份数的2%，本次增持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结合资本市场行情择机

开展股票增持，资金来源为上实国际自有资金。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持股数量 300,438,000�股

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8.102%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是否

披露增持计划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

√否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

减持情况

□是√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 海 实 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注1

500,000 0.013%

根据上海市国资委于1998年颁布的

《关于授权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统一经营上海海外公司及其海外

各大集团公司和上海上实（集团）有

限公司国有资产的决定》（沪国资委

授[1998]6�号文），上海市国资委授

权上实集团对上海上实（集团）有限

公司经营管理，因此上实集团对上海

上实拥有控制权。

上 海 上 实

（集团）有限

公司

注2

1,125,317,837 30.345%

合计

注3

1,125,817,837 30.359%

注

1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数量包含了其通过上海上实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

500,000

股

A

股。

注

2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数量包含了其持有的本公司

221,801,798

股

A

股，通过上海潭东

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87,000,000

股

A

股，通过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716,516,039

股

A

股。

注

3

：上表中合计数与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是否已增持股份 √是 □否

增持主体名称 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首次增持股份金额 H股：122.471万港币

首次增持股份数量 H股：100,000股

首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H股：0.003%

首次增持前后持股数量和比例

本次增持前：

H股持股300,438,000股，占比：8.102%

本次增持后：

H股持股 300,538,000股，占比：8.104%

增持主体后续增持计划及内容

√是（内容：公司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否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拟增持股份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增强投资

者信心

拟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H股股份

拟增持股份方式 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

拟增持股份数量 H股：5,500万股～7,400万股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1.5�%～ 2�%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收购守则》” ），持

有上市公司达到30%但不超过50%投票权的控股股东 （连同其一致行动

人）进一步增持使其投票权按增持前12个月内的最低百分比计算增加超

过2%时，须作出强制要约。预计本次增持计划不会触发上实集团在《收购

守则》 下的强制要约义务， 且本公司将维持已发行股份的公众持股量充

足。

拟增持股份价格 不设定价格区间，结合资本市场行情择机开展股票增持。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2025年9月15日～2026年9月14日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拟增持主体承诺

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完成增持后6个

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实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由于公司同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控股股东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期

间须遵守两地市场之规则要求。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香港证监会《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上实集团及上实国际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完

成增持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